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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漳州、常山、古雷开发区管委会，漳州台商投资区、漳州高新区管委会，市直有关单位：
《漳州市全域旅游发展三年行动计划（2018-2020年）》已经市政府2018年第18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漳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2018年11月27日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漳州市全域旅游发展三年行动计划
（2018-2020年）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关于发展全域旅游的决策部署，扎实推进我市全域旅游业高质量发展，制定本行动计划。
一、发展目标
按照“全域整合、全域规划、全域营销、全民参与”总要求，着力铸链条、树品牌、聚人气，着力推进项目建设、基础配套、产品丰富，夯实旅游产业发展基础，持续打响“花样漳州”品牌，助推形成良好旅游经济效益，至2020年全市旅游接待游客超5000万人次，旅游收入超700亿元，把我市建设成为环境清新、生态优良、功能完善、服务优质、宜居宜业宜游的全域生态旅游市。
二、主要任务
（一）规划布局
1.主要目标。至2020年形成横向融合、纵向呼应、相互配套的全域旅游规划体系，实现国家A级旅游景区、星级或主题酒店、特色民宿、伴手礼展示展销中心、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全覆盖。
2.重点任务。①完善旅游顶层设计，推进“多规合一”，重点系统谋划全域旅游产业发展规划，编制红色旅游、乡村旅游、智慧旅游等专项规划和县域全域旅游发展规划。②优化全市旅游产业布局，加快推进市区“五湖四海”景观建设，打造集生态、文化、温泉、美食和购物等于一体的闽南文化生态旅游中心；加快东山、南靖、华安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，增强示范引领作用；促进东部滨海休闲旅游带、中部花果茶旅游带和西部乡村世遗旅游带协同发展，构建生态环境优越、旅游要素集聚、区域协作密切的全域生态旅游发展格局。
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、开发区（投资区、高新区）管委会，市旅发委、规划局、发改委、住建局、交通运输局、经信委、文广新局、农业局
（二）项目建设 
1.主要目标。至2020年，全市新建或续建省、市重点旅游项目58个以上，完成建设项目总投资200亿元以上。
2.重点任务。突出抓好省、市重点旅游项目建设任务，明确工作目标、时序节点，责任到人，加强督查，确保项目建设有序推进。
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、开发区（投资区、高新区）管委会，市旅发委、发改委、商务局、经信委
（三）产品升级 
1.主要目标。至2020年，全市“+旅游”示范项目达200个以上；建成20个国家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。
2.重点任务。①打造精品景区。实施“A级旅游景区创建、提升工程”，全面提升国家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品牌形象。②推动“+旅游”。重点推动农业、工业、林业、文化、体育、海洋、交通、教育、康养、城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，建设一批省级养生旅游休闲基地、体育旅游休闲基地、露营公园、观光工厂、乡村旅游休闲集镇和旅游村、水乡渔村、森林人家、休闲农业示范点及省级及以上旅游度假区、水利风景区、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等。
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、开发区（投资区、高新区）管委会，市旅发委、发改委、农业局、国土局、林业局、文广新局、体育局、卫计委、海洋与渔业局、经信委、交通运输局、教育局、住建局、国资委、规划局
（四）要素配套
1.主要目标。至2020年，全市共新建旅游餐厅28家、“漳州味”伴手礼展示展销中心14家、星级或主题酒店18家、特色民宿40家，打造大众消费演艺节目15台。
2.重点任务。①发展旅游餐饮业。建设一批市级旅游特色餐厅，引导开发地方特色菜肴，扩大漳州名菜名小吃的影响力、吸引力。②发展旅游购物业。重点培育研发茗茶、海产、土特产、工艺美术等生活型、文创型旅游商品，建设一批集购物、休闲、娱乐、餐饮于一体的旅游街区、一批“漳州味”伴手礼实体店和电商平台。③发展旅游住宿业。创意打造多层次、多元化的度假酒店、乡村客栈和特色民宿。④发展旅游娱乐业。开发夜景、夜演、夜娱、夜购等“月光经济”产品，建设一批主客共享的大众休闲场所和文化娱乐项目，力争一县（市）一台大众消费的民俗演艺节目。
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、开发区（投资区、高新区）管委会，市旅发委、发改委、商务局、经信委、文广新局、国资委、公安局、住建局、农业局、工商局、质监局、税务局、食品药品监管局、消防支队
（五）服务保障
1.主要目标。打造“放心游漳州”旅游市场环境，完善一个综合监管平台，建立一套综合监管机制，培养一批旅游专业人才；至2020年，建设旅游集散服务中心6个，新建、改扩建旅游厕所133座，所有3A级以上旅游景区具有A级旅游厕所2座，4A级以上旅游景区具备第三卫生间，打造一个市级智慧旅游平台，建设智慧旅游景区20个。
2.重点任务。①强化旅游综合监管，推广应用及完善全国旅游综合监管平台，实施旅游市场秩序专项整治，实施旅游人才“十百千”（十名金牌导游、百名管理人才、千名优秀导游员和讲解员）培养计划。②建设旅游集散服务中心。在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开发区（投资区、高新区）主要游客集散区建设一批旅游集散服务中心。③实施“旅游厕所”革命。在A级旅游景区分期分步新建、改扩建一批旅游厕所，实现数量充足、干净卫生、实用免费、管理有效。④发展全域智慧旅游。建设运营市级旅游产业运行监测与公共服务信息平台。推动智慧景区建设，实现A级景区网上购票全覆盖。
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、开发区（投资区、高新区）管委会，市旅发委、交通运输局、住建局、商务局、经信委、气象局、工商局、公安局、质监局、人社局、税务局、物价局、食品药品监管局、国资委
（六）品牌营销
1.主要目标。打响“花样漳州”旅游品牌，推进“花样漳州”LOGO标识在全市涉旅场所全域覆盖；全市共打造精品旅游线路15条，至2020年，开展市外旅游推介营销活动80场，举办县级以上精品旅游节庆活动25场，承办市级以上会议会奖活动60场，打造“花样漳州”二级旅游子品牌15个。
2.重点任务。①打造旅游品牌。以“花样漳州”旅游品牌为统领，打造县级旅游子品牌。②打造精品线路。优化提升“花样漳州十佳旅游线路”，重点策划、推广一批过夜长线游线路，出台过夜游精准扶持政策。③实施精准营销。组织本地涉旅企业抱团赴市外开展旅游宣传营销，进一步拓展客源市场。④开展主题活动。按照“月月有活动、季季都精彩、全年乐翻天”的要求，组织策划有影响力和吸引力的县级以上旅游节庆活动等。⑤发展会奖旅游。鼓励举办承办各类规模较大、社会经济效益较好、产业融合带动性较强的市级以上会议会奖项目。
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、开发区（投资区、高新区）管委会，市旅发委、商务局、文广新局
三、机制保障
（一）创新体制机制。创新组织架构，市级全域旅游产业发展领导小组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职能，县级要相应成立全域旅游产业发展领导小组，共同推进产业发展重点项目和重点任务。创新产业体系，发挥市全域旅游产业联盟协会的行业组织服务、协调、监督、自律作用，建设智慧旅游系统平台及运营体系，提升旅游产业竞争力。创新激励机制，制定出台我市品牌创建、地接奖励、会奖旅游等相关产业扶持配套政策措施。创新执法机制，建立旅游综合管理和执法体系，加大联合执法力度，建立权责明确、执法有力、行为规范、保障有效的旅游市场综合监管机制。
（二）加大资金支持。市、县均设立旅游发展专项资金，市级要在2017年市本级预算安排1100万元基础上根据市本级财力予以适当安排，县级旅游发展专项资金不少于200万元。设立漳州市全域旅游产业投融资平台，依托产业股权投资引导基金，加大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，引导创业投资基金投资旅游业相关项目。加大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投入力度，从财政资金、项目优选、宣传营销、人才培训等方面给予优先安排。
（三）狠抓队伍建设。大力培养选拔德才兼备的旅游干部，疏通旅游人才供需渠道，搭建旅游人才交流平台，设立我市旅游专家智库，多渠道多形式培养、引进一批规划设计、经营管理、营销策划、导游服务等旅游专业人才，完善配套旅游人才评价体系，提高全市旅游工作队伍服务水平。
（四）强化考核奖惩。市委、市政府将发展全域旅游工作完成情况纳入对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开发区（投资区、高新区）的年度目标管理考核（具体年度项目责任清单见附表）。建立全域旅游工作督查推进机制，对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予以正向激励，对工作不力的单位和个人给予批评直至问责。

